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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2 月 7 日委托

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330 千伏

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330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编制工作，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nx.sgcc.com.cn）上对本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了首次公告，公告时间

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全过程。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3 月 7 日~2025 年 3 月 20 日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

//www.nx.sgcc.com.cn）、中卫日报以及项目所在地现场张贴的形式进行第二次环境

信息公告，充分征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项

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均未接到当地

居民和团体有关本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传真及电子邮件。 

本工程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征求意见

对象主要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国网宁夏电力有

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7 日委托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先后采取第一次信息公示（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第二次信息公示（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发布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征

求公众对本工程建设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众

参与实施过程见表 1.1 所示。 

表1.1   环境信息公众参与过程一览表 

序号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阶段 公示时间 公示载体 

1 第一次信息公示 2025年2月14日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nx.sgcc.com.cn） 

2 第二次信息公示 

2025年3月7日~2025年3月20日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nx.sgcc.com.cn） 

2025年3月7日~2025年3月20日 
中卫日报2025年3月7日及3月

14日进行了两次公示 

2025年3月7日~2025年3月20日 现场张贴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于2025年2月7日委托宁夏致清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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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开展《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330千伏坡凯Ⅰ线27号-32

号、330千伏坡凯Ⅱ线27号-32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于2025年2月14日起在国网宁

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x.sgcc.com.cn）上对本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

信息进行了首次公告，公告内容见表2.1所示。公告内容及公开日期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要求。 

2.2 公开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

司网站进行网络公示，该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公开信息的

要求。 

2025年2月14日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

//www.nx.sgcc.com.cn，公示情况见图2.1所示。 

http://www.nx.sgcc.com.cn、http/www.gs.sgcc.com.cn），公示情况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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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330 千伏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330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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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330千伏坡凯Ⅰ线27号-32号、330千

伏坡凯Ⅱ线27号-32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首次公示） 

由于我公司所辖 330 千伏坡凯 I 线投运于 2004 年，坡凯Ⅱ线投运于 2010 年。近年来，

随着中卫地区工业发展，330 千伏坡凯 I、Ⅱ线线侧有多家工厂投产，新建进厂道路钻越 330

千伏坡凯 I、Ⅱ线，经常有大型机械及车辆过往停靠，随时可能发生机械触电事故，存在安

全隐患。同时随着原线路运行时间增加，配件发生锈蚀老化，线路安全水平下降，需尽快

进行改造。为此，特建设 330 千伏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330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

加高改造工程。我公司已委托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现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本工程共计新建铁塔 8 基，其中：双回路直线塔 5 基，双回路耐张塔 2 基，单回路耐

张塔 1 基；改造段新建线路全长约：2×2.4km（双回路段）+1×0.3km（坡凯 I 线#26X-双回

路#27X 段）+1×0.4km（坡凯Ⅱ线#27X-双回路#28X 段），重新紧线 1×4.196km（坡凯Ⅱ线）。 

二、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丰安东

路 13 号，联系人：田工；电话：15909566872；邮编：755000；Email：1721533034@qq.com。 

三、评价机构联系方式 

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东侧银川万达中心 3 号公

寓 1721 室，联系人：贾工；电话：13209585363；邮编：750000；Email：350754513@qq.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格式见附件（网络链接：http：//www.nx.sgcc.com.cn）。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任何单位或个人若对本工程有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可通过信函或邮件等方式

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实名、书面提交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并请留下真实的

联系方式，以便及时向您反馈。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2025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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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均未接到当地居民和团体有关本期

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传真及电子邮件。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日期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 年 3 月 7 日~2025

年 3 月 20 日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nx.sgcc.com.cn）《中

卫日报》以及项目所在地现场张贴的形式进行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

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4）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内容见表3.1，公告内容及公开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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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330千伏坡凯Ⅰ线27号-32号、330千

伏坡凯Ⅱ线27号-32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第二次公示）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330千伏坡凯Ⅰ线27号-32号、330千伏坡凯Ⅱ线

27号-32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已基本编制完成，现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文件要求，对公众公示如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nx.sgcc.com.c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或

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查阅，其地址和联系方式见下文。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众、团体和单位，以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公众。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连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以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提交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

头区丰安东路13号，联系人：田工；电话：15909566872；邮编：755000；Email：

1721533034@qq.com。 

环评单位：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东侧银川万达

中心3号公寓1721室，联系人：贾工；电话：13209585363；邮编：750000；Email：

350754513@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2025 年 3 月 7 日 

                                  

mailto:172153303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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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2025年3月7日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网站

上发布了该项目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2025年3月7日~2025年3

月20日，公示情况见图3.1所示。 

 

图 3.1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330 千伏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330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第二次信息公示情况（网

站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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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公示载体为《中卫日报》，公示信息发布于《中卫日报》2025 年 3 月 7 日

版及 2025 年 3 月 14 日版。登报情况见图 3.2 所示。 

 
图 3.2（a）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330 千伏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

33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第二次信息公示情况 

（报纸公示，3 月 7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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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b）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330 千伏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

330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第二次信息公示情况 

（报纸公示，3 月 14 日版） 

3.2.3 张贴 

本次现场张贴在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信息现场张贴，张贴时间为2025年3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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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25年3月20日，张贴情况见图3.3所示。 

  

  

  

图 3.3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330 千伏坡凯Ⅰ线 27 号-32 号、330

千伏坡凯Ⅱ线 27 号-32 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第二次信息公示情况（现

场张贴） 

3.3 查阅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在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宁夏致清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环评单位）均设置了查阅场所，并在公告中详细介绍了场所地址、联系

方式等，在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均未接到当地居民和团体有关本期

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传真及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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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众未对本工程环境影响方面提出有关异议，本次未开展座谈会、听证会、

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形式。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联系人均未接到当地居民和团体有关本期

工程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的电话、信件、传真及电子邮件，视公众对本工程环境

影响无意见。 

6 其他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作为本工程公众参与实施主体，已做好

相关档案建备工作。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要求，在国网

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330千伏坡凯Ⅰ线27号-32号、330千伏坡凯Ⅱ线

27号-32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我

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330千伏坡凯Ⅰ线

27号-32号、330千伏坡凯Ⅱ线27号-32号杆塔加高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已发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全部

责任。 

    

 

承诺单位：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中卫供电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3月21日 


